
 

 
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
文件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 

浙环函〔2021〕129 号 

 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关于公布陈超等 14 人具有正高级工程师 

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级有关单位： 

经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评审通过，陈超等 14 人具有正高级工

程师职务任职资格，现予以公布（名单见附件）。上述人员正高

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取得时间为评审通过之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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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

 

 

 

 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   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21 年 5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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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 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

1 陈  超 杭州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（杭州市城区生态环境监测站） 

2 陈新才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

3 范举红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

4 汪  东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

5 戚杨健 绍兴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

6 王岳军 浙江天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

7 俞  建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

8 张胜军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

9 李明智 浙江环科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

10 王慧荣 浙江环科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

11 刘  瑜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

12 邵君波 浙江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

13 肖  军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

14 吕  升 浙江省嘉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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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3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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